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5863一93

          内 河 助 航 标 志 ft# GB 5863- 86
                    Aids to navigation on inland waterway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内河助航标志（以下简称内河航标）的种类、功能、形状、颜色、灯质、图例及配布原则

等。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江、河、湖泊、水库通航水域所配布的内河航标。个别特殊通航水

域经批准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规定。

2 引用标准

    GB 5864 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形尺寸

3 总则

3.1 内河航标是船舶在内河安全航行的重要助航设施。内河航标的主要功能是标示内河航道的方向、

界限与碍航物，揭示有关航道信息，为船舶航行指出安全、经济的航道。

3.2 决定河流左、右岸的原则：按水流方向确定河流的上、下游，面向河流下游，左手一侧为左岸，右手

一侧为右岸。

    对水流流向不明显或各河段流向不同的河流，按下列顺序确定上、下游：

    a. 通往海口的一端为下游，

    b. 通往主要十流的一端为下游；

    c． 河流偏南或偏东的一端为下游，

    d． 以航线两端主要港埠间的主要水流方向确定上、下游。

3.3 必须区分左、右岸的内河航标，其颜色是：左岸为白色（黑色），右岸为红色；光色是：左岸为绿光（白

光），右岸为红光。不必区分左、右岸的内河航标按背景的明暗确定，其颜色是：背景明亮处为红色（黑

色）；背景深暗处为白色。

    内河航标灯质应符合附录A（补充件）的规定。

3.4 内河航标按功能分为：航行标志、信号标志、专用标志三类。

    内河航标的图例见附录B（补充件）。

4 航行标志

    航行标志指标示航道方向、界限和碍航物的标志，包括过河标、沿岸标、导标、过渡导标、首尾导标、

侧面标、左右通航标、示位标、泛滥标及桥涵标等十种。

4.1 过河标（IN 1

4.1.1 功能

    标示过河航道的起点或终点。指示由对岸驶来的船舶在接近标志时沿着本岸航行；或指示沿本岸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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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船舶在接近标志时转向驶往对岸。也可设在上、下方过河航道在本岸的交点处，指示由对岸驶来的

船舶在接近标志时再驶往对岸。

4.1.2 形状

    标杆上端装正方形顶标两块，分别面向上、下方航道。如过河航道过长以致标志不够明显时，可在标

杆前加装梯形牌，梯形牌面向所标示的航道方向。过河标也可以安装在具有浮力的底座上作为浮标设

1}i。

                                        左岸 右岸

  1令＿＿
  熹蜜

                                          图 1 过河标

4.1．3 颜色

    左岸：顶标和梯形牌为白色（黑色），标杆为白、黑色相间横纹。

    右岸：顶标和梯形牌为红色，标杆为红、白色相间横纹。

    梯形牌的颜色也可按背景的明、暗来确定，背景明亮处的左岸为黑色，背景深暗处的右岸为白色。

4.1.4 灯质

    左岸：白色，莫尔斯信号“A”闪光（一 ）；右岸：白色，莫尔斯信号“N”闪光（一 ）。

    或左岸：白色，莫尔斯信号“M”闪光（一一）；右岸：白色，莫尔斯信号“D”闪光（一二 ）。

4.2 沿岸标（图z)

4.2.1 功能

    标示沿岸航道所在的岸别，指示船舶继续沿着本岸航行。

4.2.2 形状

    标杆上端装球形顶标一个。

4.2.3 颇色

    左岸：顶标为白色（黑色），标杆为白、黑色相间横纹。

    右岸：顶标为红色，标杆为红、白色相间横纹。

4.2.4 灯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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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绿色（白色），单闪光。

            右岸：红色，单闪光。

                                                      左岸 右岸

      寿考
                            口 ．

                            口 ．

                            口 ．

                日 一卫一－
                                                  图2 沿岸标

        4.3 导标（图3)

                                                                                                背景明亮处

                                  背景深暗处

                                                        、＼ ／
                                                                            ＼ ／

                                                  图3 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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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功能

    山前后两座标志所构成的导线标示航道的方向，指示船舶沿该导线标示的航道航行。

4.3.2 形状

    前后两座标志的标杆上端各装正方形顶标一块，顶标均面向航道方向。如导线标示的航道过长以致

卜，；志下够明Fltf时，l,r在标杆前加装梯形牌，梯形牌面向所标示的航道方向。

    (I: }'-线标，J又的航道内应使船舶自天看到前标比后标略低，夜间保持后标灯光不被前标遮蔽。前后两

际｝内高V- )S}, lbI距应与导线标示的航道长度相适应，以保持导标的灵敏度。内河导标计勇．方法见附录E

。仁艺件）‘，

    如没标地点坡度较陡．前后两座标志高差过大时．lir在两标连线之问加设一座形状相同的标志。

4.3.3 颜色

    按背景的明、暗确定顶标、标杆和梯形牌的颜色，背景明亮处均为红色（黑色），背景深暗处均为白

色 ；，l：色（黑色）梯形牌中央一道竖条为自色．白色梯形牌中央一道竖条为黑色（红色）。

4.3.4 灯质

    I亩、后标均为自色单面定光，如背景灯光复杂、用自光容易混淆时，可用红色单面定光。

4.4 过渡导标（图1>

                                  背景雌暗处 背胶明亮处

、r J-
                                                                        、、 ／                                                                              、 ，了

                                              、＼ ／／

                                        图 4 过渡廿卜I,

4.4.1 功能

    由前后两座标志组成．标示一方为导线标示的导线航道，另一方为沿岸航道或过河航道，指示沿导

线标，J毛的自JL il驶来的船舶在接近标志时驶入沿岸航道或过河航道；同样也指示由沿岸航道或过河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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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来的船舶在接近标志时驶入导线标示的航道。

4.4.2 形状

    前标与过河标相同，后标与导标相同。前标的一块顶标与后标的顶标组成导线，前标的另一块顶标

而向另一条航道方向。如导线标示的航道过长以致标志不够明显时，可以在标杆前加装梯形牌，梯形牌

面向所标示的航道方向。

4.4.3 颜色

    前标的标杆和梯形牌的颜色与过河标相同，面向导线标示的航道的顶标与后标顶标的颜色相同，另

一块顶标的颜色与过河标相同；后标的颜色与导标相同。

4.4.4 灯质

    前标左岸为白色（绿色）双闪光（顿光”），右岸为红色（白色）双闪光（顿光）。后标左岸为白色（绿色）

定光，右岸为红色（白色）定光。前、后标的光色须一致。特殊需要时，前标也可用定光。

    注：1)顿光又称明暗光。

4. 5 首尾导标（图5)

          。 背景深暗处 背．明亮处

耀彝 划 ,,／
                                        图5 首尾导标

4.5.1 功能

    由前后鼎立的三座标志组成两条导线分别标示上、下方导线标示的航道方向，指示沿导线标示的航

道驶来的船舶在接近标志时转向另一条导线标示的航道。

4.5.2 形状

    二座标志中，1座为共用标与过河标相同，另两座与导标相同。共用标的两块顶标与另两座标志的

顶标分别组成两条导线，面向上、下方导线所标示的航道方向。根据航道条件与河岸地形，共用标可位于

另两座标的前方、后方、左侧或右侧。如导线标示的航道过长以致标志不够明显时，可以在标杆前加装梯

形牌，梯形牌面向导线所标示的航道方向。

4.5.3 颜色

    共用标的标杆和梯形牌的颜色与过河标相同，顶标颜色与导标相同，另两座标志的颜色与导标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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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灯质

    共用标的灯质与过渡导标的前标灯质相同，另两座标的灯质与过渡导标的后标灯质相同，但同一导

线的前、后标的光色须一致。特殊需要时，各标都可用定光。

4.6 侧面标

4.6.1 功能

    没庄浅滩、礁石、沉船或其他碍航物靠近航道一侧，标示航道的侧面界限；设在水网地区优良航道两

岸时，标示岸形、突嘴或不通航的汉港。指示船舶在航道内航行。

4.6.2 形状

    浮标叮采用柱形、锥形、罐形、杆形或桅顶装有球形顶标的灯船（图s>o

    需要同时以标志形状特征区分左、右岸两侧时，左岸一侧浮标为锥形或加装锥形顶标，右岸一侧浮

标为罐形或加装罐形顶标（图7）；也可只在左岸一侧浮标加装球形顶标。

    固定设,IV[,.在岸上或水中的侧面标（灯桩）可采用杆形或柱形（图8),

    杆形灯桩需要增加视距时，左岸一侧可加装锥形顶标，右岸一侧可加装罐形顶标（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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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 形

                                  左岸一侧 右岸一侧

  }pv000孟
                  左岸一侧 锥形 右岸侧

  A主
                  — — — — — 二二二二尸二二1二二二二一

                                                                              ．．．．．．．．．． ．．．．．．．．．．．， 川．．．．．．．．．．．． ．．．．．．．．．．．．．－ ．．．，．．．．．．．．． ．．．．．．．．．．．．．～ ．．．．．．．．．．．．．．． ．．．．．．．．．．．． ，．．．．．．．．．．．．．－ ．．．．．．．．．．．．．．．．

                                                    杆形
                                  左岸一侧 右岸一侧

  二 兰
                                                          灯船

                      左岸 侧 右岸 ·侧

么 二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 － 一 ．．．．．． － 一 一 户种 ． 种． 一 一 ． 种 ．．． ．．．．．．． ．．．．． ．

  ．．．．．．．．．． ‘．．．．．．．．－ ．． ．．．．． ． ．．．． 口．．．． ．．．口．．种 一 ．．．．． 目 ． ．．．．．．．．． ．．． ．．．．． ．． ．．．． ．．．． ．．．．． ．．． ‘．．．．．．．．．． ．． ‘．．．．．． ．．．．．．．种 ．．口．．．．口 ．．．．．．．．． ．．．． ．．．． ．．．．．．．．．． ． ．．．．． ．，． ．．．．．．．．．口 ．．．．．．．．． ．． ．．．．． ． ．．．．．．．．．～ ．

                          图5 侧面标（浮标）例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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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形

                                                                                  左岸一侧 右岸 侧

  左岸．。 ＊．＿＿． I 甲

童立 }pv盒
  一 一 － － 一 － 一 － 一 － － ＿ － 一 一 － － 一 一 — － －

  － － － － 一 － 一 － ＿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7 侧面标（浮标）例图之二

                        宁卜形 杆形
                          左岸 ·侧 右岸 侧

逻工富｝
                                  图8 侧面标(kJ桩）例图之三

4.6.3 颜色

    左岸一侧：白色（黑色）。杆形灯桩的标杆为白、黑色相间横纹。浮标加装的锥形或球形顶标为黑色

（k'-1色）。

    右岸 一侧：红色。杆形灯桩的标杆为红、白色相间横纹。浮标加装的罐形顶标为红色。

    灯船的球形顶标均为黑色．

4.6.4 灯质

    左岸一侧：绿色（白色），单闪光或双闪光。

    右岸一侧：红色，单闪光或双闪光。

4.7 左右通航标（图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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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口 ．．．．．．．口 ．． ．．．．．．．．． ．．．．．．．．． ．．．．．．．． ．．． ．．．．．．．．．．

                                    图9 左右通航标例图

4.7.1 功能

    设在航道中个别河心碍航物或航道分汉处，标示该标两侧都是通航航道。

4.7.2 形状

    浮标可采用柱形、锥形或灯船。

    灯桩可采用柱形。

4.7.3 颜色

    标体每面的中线两侧分别为红色和白色。

4.7.4 灯质

    白色〔绿色），三闪光。

4.8 示位标（图10)

4. a.1 功能

    设在湖泊、水库、水网地区或其他宽阔水域，标示岛屿、浅滩、礁石及通航河口等特定位置，供船舶定

位或确定航向。

4. a. 2 形状

各种形状的塔形安瞥
                                    图10 示位标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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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颜色

    可根据背景采用白、黑、红色或白、黑（红）色相间非垂直条纹。设在通航河口处，须与“左白右红”原

则一致。

4.8.4 灯质

    白色、绿色或红色莫尔斯信号闪光，但不得同其他种类标志的灯质相混淆。标示通航河口的示位标

优先选用：左岸白色（绿色）莫尔斯信号“H"( .⋯ ）闪光；右岸红色莫尔斯信号“H"( .⋯ ）闪

光。

4.9 泛滥标（图11)

                                左岸 右岸

  -Ai-士
                                      图11 泛滥标

4.9.1 功能

    设在被洪水淹设的河岸或岛屿靠近航道一侧，标示岸线或岛屿的轮廓。

4.9.2 形状

    标杆上端装截锥体顶标一个，也可以安装在具有浮力的底座上作为浮标设置。

4.9.3 颜色

    左岸：白色（黑色）。

    右岸：红色。

4.9.4 灯质

    左岸：绿色（白色），定光。

    右岸：红色，定光。

    弯曲河段朝岸上一面的灯光应予遮蔽。

4.10 桥涵标（图12),

4.10.1 功能

    设在通航桥孔迎船一面的桥梁中央，标示船舶通航桥孔的位置。

4.10.2 形状

    正方形标牌表示通航桥孔。

    多孔通航的桥梁，正方形标牌表示大轮通航的桥孔，圆形标牌表示小轮（包括非机动船、人工流放排

筏）通航的桥孔，大、小轮的具体划分由各地区确定。

4.10.3 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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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形标牌为红色，圆形标牌为白色。

4.10.4 灯质

    ;r;航桥孔（或大轮通航桥孔）为红色单面定光；小轮（包括非机动船、人工流放排筏）通航桥孔为绿色

1'I} Iiu定光。

    在通航桥孔迎船一面两侧桥柱上，还可各垂fl.设ii绿色单面定光桥柱灯二至四盏（按桥柱高度确

定）．标示桥柱位｝yIt。

      /- /I T NIX0襄
      OOOO ‘，桥孔 OOOO
      I } }/ I  I馨}C}\
      且 小轮“桥孔 且

                                      图12 桥涵标

5 信号标志

    为耽行船舶揭示有关航道信息的标志称为信号标志，包括通行信号标、鸣笛标、界限标、水深信号

标、磺流标及节制IV]标等六种。

5.1 通行信号标（图13)

        八一卜，、
                                                      M          I」 创．‘ 甲 下

                                                          胎 一 I 通

  i6!!LiIGi一
                                  图13通行信号标

5.1.1 功能

    设在！几、下行船舶相互不能通视，同向并驶或对驶有危险的狭窄、急弯航段或单孔通航的桥梁、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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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及施工禁航等需通航控制的河段，利用信号控制上行或下行的船舶单向顺序通航或禁止通航。

5.1.2 形状

    山带横析的标杆和信号组成，横析与岸线垂直。悬挂于横析一端的箭形通航信号，箭头朝下表示允

许下行船通航，箭头朝上表示允许上行船通航，禁止通航信号为垂直悬挂两个锥尖朝上的三角锥体。

5.1．3 颜色

    标杆与横析为白、黑色相间斜纹，箭头或三角锥体为红色，箭杆为黑色（白色）。

5.1. 4 灯质

    由垂直悬挂于横拓一端的红色、绿色定光灯组成信号：绿灯在上，红灯在下，表示允许下行船通航；

红灯在七、绿灯在下，表示允许上行船通航；上下两盏红灯，表示禁止船舶通航。

    对控制船舶进、出通航建筑物的通行信号标，也可在通航建筑物上下两端各设,'L红、绿单面定光灯

一组，灯光面向来船方向，红灯表示禁止船舶通航，绿灯表示允许船舶通航。白天也可用红、绿旗代替红、

绿灯。

5.2 鸣笛标（图14)

5.2.1 功能

    设在通航控制河段或上、下行船舶不能相互通视的急弯航道的上下游两端河岸上，指示船舶鸣笛。

5.2.2 形状

    标杆上端装圆形标牌一块，标牌面向来船方向，标牌正中写“鸣”字。

5.2.3 颜色

    标杆为白、黑色相间斜纹，标牌为白色、黑边、黑字。

5.2.4 灯质

    绿色，快闪光。

  r
                口
                  户
                  户
                                            ．月L一

                                      图14 鸣笛标

5.3 界限标（图15)

5.3.1 功能

    设在通航控制河段的上、下游，标示通航控制河段的上、下界限．

    设在船闸闸室有效长度的两端时，标示闸室内允许船舶安全停靠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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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形状

    标杆上端装菱形标牌一块，标牌面向来船方向（也可镶绘在船闸闸墙上）。

5.3.3 颜色

    标杆为白、黑色相间斜纹，标牌为白底、黑边，中间有黑色横条一道。

  言
                                        图15 界限标

5.3.4 灯质

    红色，快闪光。

5.4 水深信号标（图16)

      本．示水。2.6m 二下厂百百二厂百

                    ！」 ’ ．．． V “ 目．． ．

          ～占～ ｝月 ． ， ．．． lJ ， ．日．． ．

        口二 n ．．． ．．． V ．．． v

                        － ．．．． v ．．肠 ．

              rl ，．． 0 “．．． 0
                        ｝月 ．．． n － 门

                    一 ” 曰．．‘ 人 ．．． %-J
          — 里上— － 一一旦旦七上二一 ＿

                              图16水深信号标及水深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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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功能

    设在浅滩上、下游靠近航道一侧的河岸上，揭示浅滩航道的最小水深。
5.4.2 形状

    由带横衔的标杆和号型组成，横析与岸线平行，号型形状与含义是：

    ：’． ”代表数字“1n

    “工”代表数字“4"

    “。七”代表数字“6

    将上述号型组合悬挂在横析的两边，从船上看，左边所挂号型表示水深的“米”数，右边所挂号型表
示水深的“分米”数。

5.4.3 颜色

    标杆与横衔为红、白色相间斜纹，号型为黑色（白色）。
5.4.4 灯质

    每盏白色定光号灯代表数字“1.,

    每盏红色定光号灯代表数字“4";

    侮盏绿色定光号灯代表数字“6"0

    在河面较窄的河段，也可以用水深数字牌和水深数字灯显示。
5.5 横流标（图17)

5．5.1 功能

    标示航道内有横流，警告船舶注意。

5.5.2 形状

    菱形体安装在具有浮力的底座卜，也可在标杆上端安装菱形顶标设在岸上。

                                        左岸一侧 右岸一．

    叠全
                                    图17 横流浮标例图

5.5.3 颜色

    左岸一侧：顶标为白色（黑色）。标杆为白、黑色相间斜纹。

    右岸一侧：顶标为红色，标杆为红、白色相间斜纹．
5.5.4 灯质

    左岸一侧：绿色，顿光。

    右岸一侧：红色，顿光。

5.6 节制闸标（图18)

5.6.1 功能

    设在靠近节制闸上游或上、下游一侧的岸上，也可将灯悬挂于节制闸的上游或上、下游水面上空架
空线上，标示前方是节制闸防止船舶误入发生危险。

  5.6.2 形状

    标杆上端装圆形标牌一块，标牌面向上游或上、下游来船方向，标牌上绘有船形图案及禁令标志（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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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颜色

    标杆为红、白色相间斜纹，标牌为白底、红边、黑色船形图案加红色斜杠。
5.6.4 灯质

    并列红色定光灯二盏。

  育
                                        图 18 节制闸标

  /"""}}  }"1  \"                         11  }
                                    图19 jl制Ill标标牌

6 专用标志

    为标示沿、跨航道的各种建筑物，或为标示特定水域所设置的标志，其主要功能不是为了助航的统
称为专用标志。专用标志包括管线标及专用标等二种。

6.1 管线标（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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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底管线 架空管线

  Q
                                          图ZU   'l S浅fl1

6.1.1 功能

    设在需要标示跨河管线（即管道、电缆、电线等）的两端或一端岸上或设在跨河管线的上、下游适当

距离的两岸或一岸，禁止船舶在敷设水底管线的水域抛锚、拖锚航行或垂放重物，警告船舶驶至架空管

线区域时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

6.1．2 形状

    两根立柱上端装等边三角形空心标牌一块，设在跨河管线两端岸上的标牌与河岸平行，设在跨河管

线上、下游的标牌与河岸垂直。标示水底管线的三角形标牌尖端朝上，标牌下部写“禁止抛锚”；标示架空

管线的三角形标牌尖端朝下，标牌上部写“架空管线”。

6.1.3 颜色

    立柱为红、白色相间斜纹，标牌为白色、黑边、黑字。

6.1.4 灯质

    标牌的三个顶端各设置白色（红色）定光灯一盏。

6.2 专用标

6.2.1 功能

    标示锚地、渔场、娱乐区、游泳场、水文测量、水下钻探、疏浚作业等特定水域；或标示取水口、排水

口、泵房以及其他航道界限外的水工构筑物。

6.2.2 形状

    任选。

6.2.3 颇色

    黄色。

6.2.4 灯质

    黄色，单闪光或双闪光。

7 内河航标配布

了．1 内河航标配布类别

    内河航标配布类别应根据航道条件与运输需要，以河区为单位，通过技术经济论证确定。内河航标

配布类别分：

    a． 一类航标配布：配布的航标夜间全部发光。白天，船舶能从一座标志看到次一座标志；夜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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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能从一盏标灯看到次 一盏标灯。

    b． 二类航标配布：发光航标和不发光航标分段配布。在昼夜通航的河段上配布发光航标，其标志

配布与一类航标配布相同：在夜间不通航的河段上配布不发光航标，其标志配布密度与三类航标配布相

1司。

    c． 三类航标配布：航标配布的密度比较稀，不要求从一座标志看到次一座标志，对优良河段的沿

岸航道可沿岸形航行不再配布沿岸标，但每一座标志所表示的功能与次一座标志的功能应互相连贯，指

弓！船舶在自天安全航行。

    d. 重点航标配布：只在航行困难的河段和个别地点配布航标。优良河段一般仅标示出碍航物。根

据需要与条件配布发光航标或不发光航标。船舶需借助于驾驶人员的经验利用航标和其他物标航行。

7.2 内河航标配布原则

    航标配布应当根据江、河、湖泊、水库的具体航行条件，简单明了地指出安全、经济而又便于船舶航

行的航道。

    配布航标应注意岸标与浮标之间的有效结合，务使每一座标志发挥最大作用。由于岸标作用叮靠，

受自然界影响所导致失常的因素远较浮标为少，因此应注意发挥岸标的作用。

    设IIyls岸标时，可根据各河区具体情况规定岸标的最小安全航行距离（俗称：作用距离），该值自标位

处的水沫线起9T o

    设置侧面浮标时，应保证在航道同一侧相邻的两座浮标或同一侧相邻的浮标与岸标规定的最小安

全航行距离的相连直线内，不得有小于维护水深或揭示水深的碍航物存在。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规定某

些(7"标和水中灯桩的最小安全航行距离（自该标标位处起算）。

    侧面浮标设IM,l地点的水深，可根据各个水位时期的不同维护水深而统一变更。在水位上升时期．侧

而浮标的设置应在保证维护水深的前提下，适当将航道放宽。在水位下降时期。可逐步缩窄航道宽度，

保持维护水深。

    深槽河段沿岸航道的可航范围，一般为航道标准宽度的两倍。如果沿岸航道宽度小于两倍航道标准

宽度时．必须在碍航物近航道一侧设LL侧面浮标，标示航道界限。在水面宽阔的河流上，沿岸航道的可航

范1111可以适当放宽，但最大不超过枯水河面平均宽度的三分之一。

    洪水期，河面增宽，水深、流速增大，因此，必须注意标示出淹没的河岸、岛屿和其他碍航物，并及时

)F辟经济航A。

    枯水期的航标配布应准确标示航道方向，注意标示浅滩航道的轮廓和揭示浅滩航道的最小水深。

    当水位陡涨陡落时，应及时调整标位，注意岸标不得距水沫线过远、过高或被水淹没。

    在潮汐河段，航标的配布应当保证所标示的航道在所规定的基准面下有足够水深，并应注意潮流变

向时浮标的回转范围。

    在湖泊、水库及其他宽阔水域，应在岛屿、浅滩、礁石、通航河口适当配布示位标，供船舶定位或确定

航向。

    水网地区应着重标示河日、湖n、突出的岸嘴和弯曲的岸形，并在支河汉港处指示航行方向。

    典型河段的航标配布方法见附录c（补充件）。

    内河航标的编号方法见附录F(参考件）。

    内河航标工作船艇及航道（标）站标志见附录D（补充件）。

8 附则

    在某些条件特殊的河流，过河标、沿岸标的标身可以根据当地条件采取特定的形式，但其顶标必须

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河区作出统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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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内河航标灯质

                                          （补充件）

A1 内河航标对闪光周期不作统一规定，需要区分同一功能的相邻航标时，可以采用不同的闪光周期。

A2 选用单闪、双闪、顿光等灯质时，其闪光周期不得超过 6s；选用其他灯质时，其闪光周期一般不超过

los。

A3 在确定各种灯质时，其中闪光的持续时间不得小于0.4s。选用莫尔斯信号闪光时，其中长闪光时间

应为短闪光时间的三倍，每两次闪光间的间隔时间与短闪光时间相等，每组闪光后的间隔时间不小于长

闪光时间。

A4 并列或垂直悬挂两盏灯时，其间距为1. 0̂-1. 8m,

A5 快闪光的明暗时间相等，其明暗次数每分钟为60次。

A6 除采用规定的灯质外，可根据具体条件选用表A1所列的代用灯质，但同一河区的不同种类的航

标，其灯质必须明确区分，相邻河区间应注意协调，避免相互混淆或被误认。

                                表A1 内河航标灯质表

                  标 别
  序号 — — 规定灯质 代用灯质

        类别 标志名称 岸（类）别

          左岸：1)国t纂纂E-ri-"A"属A      (1)鬓 (国霆) ,ulN72)MPS,   rJ} r'}a 5'0M"1}}3'E (2)!j-(n-).9t 光
  1 过河标 —

              右岸 ‘1)白色，募尔斯债犷N’’闪光 ‘1)红色，平闪光                              一’ (2）白色，莫尔斯信号“n”闪光 （2)红色，顿光

                            左岸 绿色（白色），单闪光 绿色（白色），定光
  z 沿岸标 —

                              右岸 红色，单闪光 红色，定光

  3 导标 白色（红色），单面定光 白色，快闪光

                          左岸一侧 绿色（白色），单闪光或双闪光 绿色（白色），定光
  4 航 侧面标 —

                          右岸一侧 红色，单闪光或双闪光 红色，定光
— 行 —

                                                                        红色和绿色（红色和白色）．定光并列
  5 标 左右通航标 白色（绿色），三闪光 各一盏。面向下游，标志左侧为红色，

                                                                    右侧为绿色（白色）
— 志 —
  6 示位标 白色（绿色、红色），莫尔斯信号闪光

                            左岸 绿色（白色），定光 绿色（白色），单闪光
  7 泛滥标 — —

                            右岸 红色，定光 红色，单闪光

                  通塑朔L红色，单面定光
                          （大轮） 钻。，干。fir-儿

  8 桥涵标 小轮 绿色，单面定光

                        二，. 144. 44-.4r 绿色，单面定光。各垂直设置二至四
                      两侧桥柱灯 =.', r --A-1.，千，‘儿。二，二“ 一二。                            。．二，，，r，工六J 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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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A1

件
    it: I )哑航建筑物通行信号灯质详见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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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内河航标图例

                                          （补充件）

止二
                                                              标

                            背景深暗处 背景明亮处 二

                                                灯 船 写沐 曰日睡－

可 -%  tT厄 ft 一
一一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宁一一一 ． 柱形 入 柱形 盼

    ｝ 。 。 r, .+, 内 内 灯 桩 ’百 Y 闭 甲

      ｝ ．＿＿．＿ 甲 山 四 山 泛滥标 平 甲
    7  1 过 潇 导 书云 1 冲沪 1 ．职 12 ！ ！

      ｝ 一一一‘ 1 1 ｝ 1 一 （设于岸上） 1            1

      ｝ 过渡导标 LJ wl   M 山 泛滥标 th ‘
    8  I k %V ，‘ 13                             Z            _Z ,

      ｝ （装梯形牌） 1、 入 叭 叭 一 （设于水上） ‘‘‘乙一 J．．‘一

      ！ ‘＿＿．＿ 甲 南 甲 甲 ‘ 曰 横流标 产、 A
    9  I 百尾导标 ！ 冲尸 I ！ 砚忍 「 14 、产 气r

      ｝ 一’一”‘ 以 1 七 心 T I＿ 一 （设于岸上） ！ 1

      ｝ 首尾导标 U ～ 甲 甲 比 甲 横流标
    10 1 几 ‘翻 月 15

  一‘装梯棚 、载小少似妙＿ ‘设于水上， 某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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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说明：凡需区分左、右岸的图例如套色印刷时，右岸（或背景明亮的导标）的图例均为红色，发光标记为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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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内河航标配布方法示例

                                          （补充件）

cl 浅滩航道航标配布

    浅滩过河航道的两端河岸上应设I过河标或过渡导标，但当过河处的岸边滩较大或在岸上一时无

法设标时，在不影响视距条件下，过河标可改用浮标形式设置。

    浅滩过河航道通往上、下深槽的两端出入口，应各设一对侧面浮标（图C1)。如果该航道较长，可以

在它中间适当加设侧面浮标，如果航道弯曲，应当在凸弯处加设侧面浮标，标示弯曲航道的界限（图

C2)。

                  生

  要  }-}                                                                   /}}
                              图C1 浅滩过河航道航标配布

  乏补．
                            图C2 弯曲浅滩过河航道航标配布

    浅滩航道设置侧面浮标应设在浅滩、礁石伸向航道的一侧。每对侧面浮标的设置，应当尽量互相错

开。任何碍航物，应根据它的形状、大小和碍航程度，用一座或几座侧面浮标标示（图C3),

    浅滩航道的上、下深槽的出入口在同一岸时，应在上、下两端的河岸上各设置沿岸标。

  蒸重亘万
                                图C3 用浮标标示碍航物



                                          GB 5863一93
一 ．，，，．．．．，，．．．，．

C2 深槽航道航标配布

    深槽过河航道的两端河岸上应设置过河标。如果过河航道为碍航物所束窄，可改设过渡导标，必要
时在碍航物靠近航道一侧设置侧面浮标，标示船舶偏离导线的允许范围（图C4),

    如果同岸相邻两座过河标之间的沿岸航道距离过远或者为岸边突出部分所遮挡，不能从一座标志

吞到它同岸的另一座标志，应当在两标中间或在岸边突出处设置沿岸标（图C5)。如因航道弯曲，同岸相
邻两标问的连线超出航道界限，应在河岸凹入处加设沿岸标（图C6),

  户  ii}_                   i
                              图C4 窄深槽过河航道航标配布

  群每气沐
    乡一 丈

                            图C5 凸岸深槽沿岸航道航标配布

                      主

  手下、
                            图C6 凹岸深槽沿岸航道航标配布

  狭窄沿岸航道的陡岸河段，设置沿岸标有困难时，可以将锥（罐）形浮标改设在岸上，作为岸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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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IN。也可以设在露出水面的孤立碍航物上（碍航物附近必须有足够水深)o
  河心航道，主要用标示航道界限的侧面浮标标示（图C7)，如果航道狭窄，也可以用一系列的导标标

示航道方向（图CS),

  旗 A,r....,二
                              图C7 河心航道航标配布

                                      背爪裸目处

  土崔军造＼
                                                背．明亮处

                            图Cs 用导标标示河心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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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湖泊、水库航标配布（图C9、图C10)

一
                                  图C9 水库航标配布

    湖泊、水库水面比较宽阔，一般用侧面标标示捷径航道的界限和碍航物，用示位标标示岛屿、礁石、

浅滩岸嘴的特定位置，供船舶确定航向。

    从湖泊、水库或宽阔水域进入河口的航道，如较为宽阔和顺直，可在河口的一岸设置示位标，标示河

口的位N。如果进口航道比较狭窄，还可设w导标标示航道方向。

    风浪较大的湖泊、水库，根据需要和可能在有足够水深的上风岸设置沿岸标，开辟沿岸副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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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布
                                  图C10 湖泊航标配布

C4 水网地区航标配布（图C11)

    水网地区船舶基本上沿河心航行。航标配布应着重标示通航河口、岸滩、突出的岸嘴和特别弯曲的

岸形，以及防止船舶误入支河汉港的侧面标。比较顺直的优良航道，可不配布航标。在有横流的节制闸

附近，必要时应设置横流标。

                                                                        几

．色蛋生今君
                              图C11水网地区航标配布

    水网地区的沙洲，应视具体情况在其上下两端设置侧面浮标或左右通航标，用以指出单侧航道或两

侧都能绕行的航道。

    在两条航道分汉处，可加设指路牌（图C12)，指出通往的地名与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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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C12 指路牌

C5 小河流简易航标配布（图C13)

妞丸冬孰
                              图C13 小河流简易航标配布

    航运不甚发达的小河流，可只在航行困难的河段重点配布航标。

    白天通航的河段，主要配布一些指示狭窄航道边缘碍航物的侧面标。

    一般情况下，侧面浮标可以不遵循同侧浮标之间连线不得有小于维护水深碍航物存在的要求，只要

求在相邻两标连线上有足够水深，指示船舶循标志顺序航行。

    夜航河段，除上述标志应发光外，在弯曲河段、河岸突嘴处还应适当配布发光的侧面标标示岸线，使

船舶能按照灯标所标示的岸形驶过弯曲河段，避免发生触岸的危险。

C6 通航控制河段航标配布

    在通航控制河段上，禁止船舶对驶、追越或同向并驶。通行信号标设置在通航控制河段的＿卜下游两

端，利用信号控制船舶单向顺序通航。如果通航控制河段较短，设置一座通行信号标能适应需要时，可以

不设两座。

    通航控制河段的卜、下界限，分别设置界限标标示。如果上下两座通行信号标分别设在通航控制河

段的上、下游界限处时，可以不再设界限标。

    在上界限标的上游和下界限标的下游各设置鸣笛标一座．鸣笛标与界限标之间应有适当距离，使被

禁航的船舶在界限标前能根据信号的指示及时采取稳船、停泊或掉头等候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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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设置通行信号标的河段上因故需要临时封航时，可在该河段上下游两端设置临时信号杆或利

用岸标悬挂禁止通航信号，为避免夜间灯光混淆，原岸标标灯应予熄灭。

C7 桥区航道航标配布

    桥区航道的航标配布由桥涵标及标示通航桥孔航道的侧面标组成。

    双孔或多孔通航的桥梁，一般选择主流通过的桥孔，供下行船舶通航，并在该桥孔面向上游一面设

IN,I桥涵标；选择流速较小的桥孔供上行船舶通航，并在该桥孔面向下游一面设置桥涵标。

    单孔通航的桥梁，在桥孔的上下游两面均设置桥涵标。必要时，可设置通行信号标控制船舶单向顺

序通航。

    航行条件复杂的桥区航道，应在通航桥孔迎船一面两侧桥柱上加设桥柱灯。

    桥区航道还应根据航道条件和航行需要在进入通航桥孔前的航道上配布侧面标（航行条件优良或

小河流的桥区航道可不配布侧面浮标）。当桥梁位于顺直河段，水流流向与桥梁轴线大体垂直时，在由上

游驶向桥孔的航道上，距桥梁100̂-300m处设置一对侧面标，两标的连线应与桥梁平行。

    当桥梁位于弯曲河段上或水流流向与桥梁轴线的垂线之间的角度超过100时，在由上游驶向桥孔

的航道上，设置两对侧面标：第一对侧面标距离桥梁100̂-300m；第二对侧面标距离桥梁400̂-800m，每

对标的连线应与桥梁平行。必要时还可再增设侧面标，其与桥梁的距离可以根据具体条件适当增大，几

对侧面标的中心线应与水流流向平行（图C14),

  口
                              图C14桥区河段航标配布

    上述各对侧面标之间的距离一般与桥孔的航道宽度相等。设有第二对侧面标的间距根据具体情况

也可稍大于第一对侧面标的间距。

    在受潮汐影响的桥区航道上，在桥梁的上、下游可分别配布相同的侧面标。

C8 船闸航道的航标配布（图C15)

    在船闸引航道上、下导堤首端各设置目标明显的侧面岸标一座，标示引航道的进、出口。引航道较长

的，可根据航道条件与航行需要，在引航道两岸适当配布侧面标标示岸形。如果引航道内出现浅滩、碍航

物，应设置侧面浮标标示航道界限。

    为了控制船舶顺序进出船闸，在上、下闸门附近或引航道进、出口设置通行信号标。

    大型船闸需要进行远程控制的，可在船闸上引航道的上游和下引航道的下游，根据通航控制河段的

航标配布原则，配布通行信号标与鸣笛标，控制船舶进入引航道。

    船闸闸室有效长度两端界限处，应设置或在闸墙上镶绘界限标，标示闸室内允许船舶安全停靠的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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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薄少一
                                图C15 航闸、节制闸航标配布

    在上、卜引航道供船舶等候进闸的停靠界限，也可设置界限标或用标牌标示船舶停靠的界限。

                                          附 录 D

                            内河航标工作船（艇）及航道（标）站标志

                                          （补充件）

Dl 内河航标工作船（艇）的船身、胭装部分为白色，天棚为灰色，烟囱为黑色。木质航标工作艇不另徐

色．

D2 航道（标）站设白色旗杆，白天悬挂航标旗，夜间垂直悬挂两盏绿色定光灯。

D3 内河航标工作船（艇）执行任务期间，除应悬挂《内河避碰规则》规定的号灯、号型外，白天应在桅杆

横衍或船首悬挂航标旗，夜间应垂直悬挂二盏绿色定光灯。

                                          附 录 E

                                    内河导标计算方法

                                          （参考件）

El 内河导标的前标与后标之间的距离、前标和后标的高度及标牌高度、宽度等要素，可参照图E1按

本附录公式计算。

一车二－
                                                图E1

                                1 导标后标;2 导标前标;3 梯形牌．4 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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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前标与后标之间的距离计算公式

                                DZ ，＿＿、                                              d＝一 一二二－－－－····················．．····················⋯⋯ (E1）
                              一3. 44co一 、＿＿                                                              二二二二二一 D

                                                                    e0

式中：d— 前标与后标之间的水平距离（下同）,km;

    D— 自前标至导线所标示的航道有效范围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下同）,km;

    。。— 肉眼分辨角（‘），当垂直角a为2'-14，时，一般取1. 5';

    。— 距前标为D的船舶，偏离导标轴的横移量，m；一般按下式计算：

                                                                B
                                                            田＝ 导 一b
                                                            一 2

式中：B— 航道宽度，m;

      b— 航行于该航道的最大船队或船舶的宽度，m,

E3 导标高度计算

    内河导标一般导线所标示的航道较短，不考虑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射的因素。

    对潮差大于50cm的感潮河区，设计水位取平均大潮的低潮面；对一般河流（包括潮差小于50cm的

感潮河区）设计水位取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E3.1 前标高度计算公式

                                        h,=0. 29·B·D ·······································⋯⋯ (E2)

式中：h,— 前标标牌（包括梯形牌）高度，m。如按E2式计算的h,值在GB 5864的表1(表2)规定的h

            （或h +h, +h,）值范围内，应选用比计算值较大的表1(表2)所列数值。

    0. 29— 当半径为lkm、中心角为1‘时，所对应的弧长，m。

      6— 在使用导标最远点观察前标、后标的标牌垂直角（’），即大于B角时可看见导标标牌（包括

            梯形牌），一般日航点形导标取1' -21；日航显形导标取21-41.

                                                h=h,＋h2··············，······························⋯⋯ （E3)

式中：h— 自设计水位至前标标顶的高度（下同）,m,

    h,— 自地面至前标标顶的高度，m。应考虑设标点的具体条件，该值不应小于h，值。如在水位变

          幅较大或有房屋、建筑物、树丛、茅草遮挡视线处，尚须相应加高．

      h,— 自设计水位至前标设标点地面的高度，mo

E3.2 后标高度计算公式
                                                  ＿ ．＿、Ih一a．＿ ＿＿＼ ，。．、

                                  H=(D+d)卜- +0. 29a I +a······························⋯⋯ (E4)                            、一一（D ’一’一｝’一 ’一‘
式中：H— 自设计水位至后标标顶的高度（下同）,m,

      a— 观察者眼高,m,

      a— 船舶在导线所标示的航道内，前标与后标之间的垂直角，（‘）。对日航导标为前标标顶与后

            标标顶间的垂直角，在导线标示的航道范围最远点时最佳为3'一  5'，不得小于2'；对夜航

            导标为前标标灯与后标标灯间的垂直角，最佳为4'-14'，不得小于4'。由于a角随水位升

            高而增大，计算H值时，a角可选较小值。在计算前标标高与后标标高后，应核算在导线标

            示的航道内其a值是否合适，否则应调整h，及H：数值。

                                      H,＝0. 29B(D+d)·······································⋯⋯ (E5)

                                            H,=H一H,··········································⋯⋯ (E6)

式中：H,— 自地面至后标标顶的高度，m。其要求与对h；的要求相同．

      H,— 自设计水位至后标设标点地面的高度，m,

      H,— 后标标牌（或包括梯形牌）的高度，m。其要求与对h,的要求相同。

EA 导标标牌宽度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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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0. 29ED ··········································⋯⋯ (E7)

                                          L2=0. 29c(D一d)·······································⋯⋯ (E8)

式中：L,— 前标标牌宽度，m；

      I,2— 后标标牌宽度，m；
        。— 肉眼允许视角，（‘）；标志呈点形时取1'，标志显形时取21.

    如导线标示的航道较短，前标和后标的标牌宽度可相同。

    当加装梯形牌时，标牌宽度指梯形牌的平均宽度。

    如标牌宽度计算值在GB 5864的表1(表2)规定范围内，应选用比计算值较大的表列数值．
E5 导标灵敏度检验

    首先按式E9计算K。值，再按表E1评定。

                                                                Bd ＿＿、
                                                  K.=- 天二一二 ··．．··················．．．．．···············⋯⋯ (E9)                                            D(H-h) 、一“‘

                                                表E1

一州布
E6 在实际应用时，设计方案应结合各河流的流态、地形、航道条件和航行需要予以核定。

                                          附 录 F

                                      内河航标的编号

                                          （参考件）

F1 连续设置的过河标、沿岸标和各种导标，可按河区或辖区为单位，从下游向上游顺序编号，也可自

起点港埠开始编号。同一组导标编号相同。

F2 连续设置的侧面浮标，可按水道、浅滩、缓流航道或河区为单位，从下游向上游顺序编号。当航道两

侧成对设置侧面浮标时，左右两侧浮标也可分别按顺序编号。

F3 编号用阿拉伯数字，写在顶标正中或标身明显的部位。编号的颜色：标志为白色的写黑字，标志为

红色（黑色）的写白字。

F4 标志编号确定后，如果增设标志，其编号仍采用前一座标志的号码，在其右下角加写甲、乙、丙⋯⋯

字样。如果撤销标志，其上、下游的其他标志编号不变，必要时，经主管单位批准后，可以重新调整航标编

号。

F5 各种标志，也可按地名命名或按里程编号。小河流航标编号也可从下游向上游将岸、浮标统一顺序

编号。

F6 左右通航标、示位标、泛滥标、桥涵标、各种信号标志、专用标志以及单独设置的导标、浮标可以不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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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航道多变而需要经常增减航标的河段，航标可不编号。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

    本标准由《内河助航标志》国标编写组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立华、瞿根生、苏措、吴幼民、张福禄、吴经六。

    本标准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负责解释。

    1955年4月5日交通部颁布《内河航标规范》；
    1960年3月交通部颁布《湖泊、水库、运河、船闸航标规范（草案）》，
    《内河航标规范》、《湖泊、水库、运河、船闸航标规范（草案）》合并修订为国家标准《内河助航标志》于

1986年2月首次发布。


